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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 省 财 政 厅
闽财监通〔2023〕14 号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要求福州同月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及向贞兵、朱听武等 28 名

注册会计师限期配合检查的通知

福州同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向贞兵、朱听武、涂勇军、

庄惠燕、杨强、刘耀杰、杨波、黄植、黄麟雅、董月、陈宇、隋

波、周宁、张尖、吴思芹、虞敏、宋建、柯明鹏、黄文榜、钱双

保、薛建平、王寒彬、武明红、龙鹤、吴艳、章红美、樊凡、彭

烈等 28 名注册会计师：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公示 2023 年会计师事务所及资产

评估机构执业质量检查名单的通告》（闽财监便函〔2023〕18 号）

及《福建省财政厅财政检查通知书》（闽财监通〔2023〕10 号），

福建省财政厅依法对福州同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同月所）开展执业质量及会计信息质量检查。2023 年 8 月 16

日，福建省财政厅派出检查组前往同月所的经营场所开展现场检

查，同月所已从注册地址搬离且拒绝告知新的办公场所。根据检

查工作需要，福建省财政厅检查组依法通知同月所及其注册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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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到场配合检查工作。同月所及向贞兵、朱听武等 28 名执业注册

会计师未按要求到福建省财政厅监督检查局配合检查（名单附后），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97

号）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规定，现责令同月所及向贞兵、朱

听武等 28 名注册会计师于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5日内，到福建省财

政厅监督检查局（地址附后）配合检查，并向检查组提供同月所

及 28 名注册会计师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6 月签发的所有审计

报告工作底稿等材料。逾期未到或未提供材料，我厅将依法作出

处理。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中山路 5号

联系人：吴晓兰（省财政厅监督检查局）

联系电话：0591-87097547

附件：福州同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28 名注册会计师

名单

福建省财政厅

2023 年 8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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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福州同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8 名注册会计师名单

序 号 姓 名 注册会计师证号

1 向贞兵 530101360003

2 朱听武 110101504870

3 涂勇军 350100790022

4 庄惠燕 350100790020

5 杨强 350100790021

6 刘耀杰 350100790016

7 杨波 350100790017

8 黄植 350100790018

9 黄麟雅 350100790019

10 董月 350100790015

11 陈宇 350100790012

12 隋波 350100790013

13 周宁 350100790014

14 张尖 350100790011

15 吴思芹 350100790010



- 4 -

序 号 姓 名 注册会计师证号

16 虞敏 350100790008

17 宋建 350100790007

18 柯明鹏 350100790003

19 黄文榜 350100790002

20 钱双保 350100790001

21 薛建平 120100230062

22 王寒彬 330002690010

23 武明红 350200051553

24 龙鹤 320500080025

25 吴艳 500100310002

26 章红美 330000380532

27 樊凡 110001980074

28 彭烈 110001800060

公开类型:主动公开


